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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地震灾区就业重建大军临时工作津贴作业要点 

 

行政院劳工委员会八十九年十月一日台八十九劳职业字第○二○○三八四号函发布 

一、依据： 

（一）就业服务法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第六款。 

（二）建立灾区重建大军就业方案。 

二、目的： 

透过临时工作津贴，纾缓及安定灾区失业者失业期间之生活压力，并协助及激励其迅速再就业。 

三、对象： 

年满十五岁至六十五岁或未满十五岁已国民中学毕业之灾区失业者，并以具备受灾事实或就业服务法第

二十四条所列特定对象优先适用。 

四、办理机关分工： 

（一）行政院劳工委员会职业训练局： 

1.订定本作业须知。 

2.核配辅助人数及金额。 

3.筹编本项业务所需之经费。 

4.编印表件。 

5.协调督导所属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办理本项业务。 

（二）县（市）政府劳工行政主管机关： 

1.了解失业劳工之问题与动态。 

2.安排重建家园公共事务工作。 

（三）公立就业服务机构： 

1.协助失业劳工转业辅导。 

2.受理申请及审核，必要时亲访调查之。 

3.安排重建家园公共事务工作。 

（四）立案之非营利团体： 

1.搜集汇整有意参加本项工作人员之名册。 

2.安排重建家园公共事务工作。 

五、辅助名额： 

依职业训练局分配名额，按申请顺序核办，额满为止，惟得视实际需要作弹性调整因应。 

六、申请程序： 

（一）申请人应检附书件： 

1.临时工作申请书（含切结书）一份。 

2.国民身分证复印件。 

3.目前无固定工作之证明。如因故无法提出证明，得以切结方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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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派工单位应检附书件： 

1.政府机关部分： 

（1）申请书。 

（2）具备工作项目、人数、天数、工作内容及性质之派工计划书。 

2.立案之非营利团体： 

（1）申请书。 

（2）立案证明文件。 

（3）具备工作项目、人数、天数、工作内容及性质之派工计划书。 

（三）凡符合本实施要点之申请人及派工单位，可径洽灾区之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填具申请书，并检具各

项文件提出申请，受理单位按适用对象之属性及提出申请先后之顺序审核之，至额满为止；再转

送政府或非营利机构由其执行重建家园之公共事务性工作。 

七、给付方式： 

（一）工资发给标准为每日新台币五四二元，国定假日及例假日参照劳动基准法规定支给津贴，最长以

十一个月为限。如给付期间已就业或拒绝所提供之工作者，停止其给付。 

（二）申请人登记求职后，经审核合格而接受指派从事重建家园之公共事务工作后开始给付。 

（三）申请临时工作津贴者，每周得有二日之有给求职假。 

八、经费核拨及核销： 

（一）由就业安定基金编制年度计划预算支应。 

（二）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先行预拨三个月津贴款项至各派工单位。 

（三）派工单位应按周核发工作人员津贴。 

（四）派工单位应检具印领清册等数据于核发津贴后一个月内送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办理经费核销。 

九、成果列报： 

本措施各主、协办机关应于每三个月将执行情形，于各第四个月十日前层送行政院劳工委员会职业训练

局汇陈行政院劳工委员会。 

十、奖励： 

推行本项工作绩优单位及工作人员，由行政院劳工委员会职业训练局或函请有关权责单位，依权责议奖

或表扬。 

十一、其它： 

（一）申请本项工作津贴者，不得同时受领就业促进津贴实施要点及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各项子

法所订二种以上之津贴。 

（二）本项津贴每年以申请一次为限，申请人如有不实之申领，除追回已给付津贴，丧失申请资格

外，并需负一切法律责任。 

（三）申领人从事工作期间，如有违反规定或其它情事遭解雇者，即取消其从事临时性工作资格，不

另安排工作，领取临时工作津贴。 

（四）申领人从事临时工作期间，应依劳工保险条例参加劳工保险及依全民健康保险法参加全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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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若申请本项津贴之失业劳工依法不能参加劳工保险时，由用人单位投保其它平安保险或

意外险，以确保其权益。 

（五）参与本项工作者之请假处理原则，悉依用人单位是否为劳基法所指定适用机关（构）之规定办

理，如是，则依劳基法规定，如否，则依用人单位规定办理，并将请假日数计入临时工作期

间。 

 


